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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調整

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的

公告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

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已審議並經董事會審議批准，

將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學臣先生（「李先生」）的薪酬由每年人民幣 160,000元調

整為每年人民幣 340,000元（「建議調整」）。建議調整乃考慮到 (i)李先生作為化學生

物和藥物化學學者的專業背景及豐富經驗； (ii)李先生對本公司在產品研發及專業

技術領域所提供之支持； (iii)醫藥行業上市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薪酬水平； (iv)

有需要挽留及激勵在董事會發揮關鍵作用的董事；及 (v)本公司業務的持續增長後

釐定。

建議調整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經股東考慮及批准後方可生效。載有（其

中包括）建議調整詳情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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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唐新發

中國，湖北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蔣均才先生、王丹津先生、陳燕桂先生

和李爽先生；非執行董事唐新發先生和黃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建新先

生、趙大堯先生、向凌女士和李學臣先生。


